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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从实 打好疫情防控战

申报对象
1.拟出金华市范围人员；

2.金华市域外来（返）永人员。

申报内容
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

来源地地址、在永常住具体地址、

在永镇（街区）、在永工作单位、是

否国家公职人员、预计来永时间、

来永方式、来永行程、是否有 48 小

时内核酸检测报告、浙江省健康码

状态。

申报程序
1.通过“掌上永康”客户端首页

“返永通”进行申报

2.扫描左侧二维码进入“返永

通”直接申报

对前往或来自本土疫情发生省

份不主动据实申报的个人，隔离期

间食宿等相关费用自理；对故意隐

瞒行程、谎报病情、旅居史等相关

信息，引起疫情传播或传播风险的

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出租户、民宿、酒店、

企事业单位等发现涉疫人员未主

动申报，未及时提醒告知也未及时

报 告 的 ，视 情 节 和 后 果 作 相 应 处

罚。

来（返）永人员注意
请主动通过“掌上永康——返永通”进行申报

如何做好
疫情防控

为全力做好我市疫情防控工

作，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

财产安全，有效维护社会秩序，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

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司法

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处理疫情防

控期间有关违法犯罪行为，现通告

如下：

一、被确定为密接者或次密接

者，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

感染者活动轨迹有交集，或健康码

为“红码”“黄码”的人员，不遵守相

关防疫规定，仍故意出入公共场所

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一律给予

行政处罚，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造

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二、来自疫情中、高风险地区

和接触过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

的，或者确诊为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无症状感染者的密接者或次密

接者，未按防疫规定遵守疫情防控

措施的，一律给予行政处罚，严重

危害公共安全或造成严重后果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未按防疫规定关停棋牌

室、麻将馆、KTV 娱乐场所、网吧、

酒吧、浴场等面向公众开放的人

员密集场所的；商场、超市、宾馆、

饭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未按防疫规

定严格落实检查、扫码、登记、报

告等防疫责任，且拒不改正的；未

按规定缓办“红事”、简办“白事”，

违反防疫规定组织庙会、集市等

群体性聚集活动，且不听劝阻，可

能造成重大疫情防控风险的，一

律给予行政处罚，严重危害公共

安全或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四、永康市人民政府及疫情防

控指挥部发布疫情相关防控公告

后，村(居)、小区等管理人员不落实

相关防控措施，且拒不改正的，一

律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五、拒不配合疫情防控检查以

及高铁站、车站、码头、医院、超市

等公共场所实施扫码测温、人员核

查等防疫措施，且不听劝阻的，一

律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六、伤害、威胁、侮辱人民警

察、医疗救护等防疫工作人员的，

一律行政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七、恶意编造、故意传播虚假

涉疫信息的，一律行政拘留，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伪造、变造、买卖或者使用

伪造、变造核酸检测证明、通行证

等证明文件的，一律行政拘留，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九、非法散布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无症状感染者及相关密接者或

次密接者等涉疫人员隐私信息的，

一律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十、党员干部、国家工作人员

实施上述违法犯罪一律从严处理，

处理结果一律通报纪检监察、组织

人事部门。

希望社会各界同心协力，共同

维 护 好 疫 情 防 控 期 间 的 社 会 秩

序。请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

罪线索，举报电话：110。

永康市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检察院

永康市公安局
2021年12月12日

关于依法严厉打击疫情防控期间
违法犯罪“十个一律”的通告

各校外培训机构：

随着浙江省三地陆续报告新

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新一轮疫情

防控的形势日趋严峻。我省这轮

疫情传播力强，新增病例仍在上

升，传播链外溢现象已经发生，我

市防控形势严峻、紧迫。为全力配

合做好我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进一步筑牢校园

疫情防控的安全网，有效切断病毒

传播途径，确保师生生命安全和健

康，经研究决定：

自今日起，各校外培训机构暂

停一切线下培训经营活动，复课时

间等待通知。请各机构做好因疫

情防控而停止营业的解释工作，做

好你单位的疫情防控工作。

希望所有培训机构切实担负

起社会责任，认真执行相关规定。

我们接受社会各界真实性监

督、举报，对违反规定的机构，一经

查实，严肃处理。

专项举报电话: 永康市教育

局 87101246，87101244

永康市教育局
2021年12月12日

永康市校外培训机构暂停营业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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